
 

臺中市和平區立圖書報廢報銷注意事項總說明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為使區立圖書館館藏空間做更有效利用，維

持館藏資料之新穎性及適用性，並提升服務品質，定期淘汰過

時及破損不堪等館藏資料，依據圖書館法及參照臺中市立圖書

館館藏發展政策等相關規定，爰訂定「臺中市和平區立圖書館

圖書資料報廢報銷要點」草案，作為館藏淘汰之依據。本注意

事項草案共計九點，特訂定要點如下： 

一、 本注意事項訂定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 適用範圍。(草案第二點) 

三、 名詞定義。(草案第三點) 

四、 圖書報銷報廢上限。(草案第四點) 

五、 圖書資料報廢原則。(草案第五點) 

六、 報廢程序。(草案第六點) 

七、 圖書資料報銷時機、範圍及流程。(草案第七點) 

八、 圖書報廢/報銷後之收益或活化利用。(草案第八點) 

九、 其他事項。(草案第九點) 

 

 

 

 

 

 

 

 

 

 

 

 

 

 



臺中市和平區立圖書報廢報銷注意事項 

名稱 說明 

臺中市和平區立圖書館圖書資料報廢報銷

要點 

自治行政規則名稱。 

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下稱本所)所屬和

平區立圖書館（下稱本館）為使館藏空

間更有效利用，維持館藏資料之新穎性

及適用性，並提升服務品質，定期淘汰

過時及破損不堪等館藏資料，依據圖書

館法及參照臺中市立圖書館館藏發展

政策等相關規定，特訂定「臺中市和平

區立圖書館圖書資料報廢報銷要點」

(下稱本注意事項)作為館藏淘汰之依

據。 

行政規則目的。 

二、本注意事項適用範圍：包括經登錄

典藏列入財產之一般圖書、參考書、

期刊等印刷資料，及視聽資料、電子

出版品等非印刷資料，皆應依本注

意事項辦理。 

注意事項適用範圍，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報銷報廢及相關名詞

定義如下： 

(一) 報廢：圖書資料失去典藏價值所

採行館藏淘汰之程序。 

(二) 報銷：圖書資料經確認滅失所採

行館藏減帳之程序。 

(三) 報廢/報銷工作小組：於簽辦年度

盤點工作時，由館長指派業務承

辦人及會同查驗人員，依規定辦

理書面或現場查驗。 

注意事項所稱報銷報廢及相關名詞定

義。 

四、 年度報廢報銷上限： 年度圖書報廢/報銷館藏量上限。 



(一) 本館圖書資料依據「圖書館法」

第十四條規定：「圖書館如因館藏毀

損滅失、喪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

用者，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百分之

三範圍內，得辦理報廢。」因此，本

館依當年度館藏量計算報廢圖書量上

限，並簽奉核定後辦理。 

(二) 有關報銷規定，依據本注意事項圖書

資料報銷內容辦理。 

五、 圖書資料報廢： 

(一) 報廢原則：使用十年以上之館

藏資料，有以下情形之一者，

得以報廢。 

1、 內容不符合館藏發展政策或有

特殊原因者。 

2、 內容過時參考價值低者或陳舊

已失效。 

(1) 各類升學就業考試用書。 

(2) 各種具時效性之資訊科學圖書。 

(3) 各種曆書、統計、指南、工商名

錄、機關學校年度概況及各類小冊

子(不滿五十頁零星出版、裝訂簡

陋，內容以宣導為主的出版品)等圖

書及出版品。 

(二) 內容錯誤過時或經使用超過五年

以上之圖書資料。 

(三) 嚴重殘缺、破損致無法閱讀之圖

書。 

(四) 字體過小，印刷粗糙不易閱讀且

有新版可取代者。 

(五) 視聽資料影音品質不佳，無法辨

申請程序及計畫書相關事項 



識讀取者。 

(六) 市面上已無生產可讀取之機器，

且館內有較新媒體形式之視聽資

料可供借閱者。 

(七) 違反著作權法之圖書。 

(八) 館藏內有過多之複本，且超過五

年無人外借者。 

(九) 館藏特色裝訂期刊已逾五年，且

超過五年無人外借或破損致影響

閱讀者。 

(十) 不符合「連續性出版品保存原

則」及逾保存期限之期刊。 

(十一) 不符合「政府出版品管理要

點」之政府出版品。 

(十二) 已失去其時效性及已有新版

可取代或無相容存取系統之電子

資源。 

(十三) 已入館藏新版資料涵蓋舊版

者。 

六、報廢程序： 

(一) 報廢時程：每年得辦理 1 次，依

據本館簽准之年度報廢/報銷計畫

期程辦理。 

(二) 報廢流程： 

1、 由本館彙整符合第五條規定

者之報廢資料清單，簽報機

關首長並得指派本所財產管

理單位(行政課)及主計室、

政風室，會同本館工作小組

辦理查驗，查驗通過後，由

本館將年度盤點報銷/報廢資

圖書報廢時程及作業流程。 



料清冊，會送財產管理單位

辦理報廢及「財產管理系

統」之財產減帳作業。 

2、 另財產管理單位完成「財產

管理系統」圖書財產減帳

後，則本館至「館藏資訊系

統」辦理報廢資料清冊之報

銷作業。 

七、圖書資料報銷： 

(一) 申請時機：每年得辦理1次，

依據本館盤點作業簽准之年度

報廢/報銷計畫工作辦理。  

(二) 適用範圍： 

1、 外借遺失污損賠償之館藏

資料本館受理讀者圖書資

料遺失賠款，該圖書資料

得列為報銷清冊，辦理圖

書報銷報廢及財產減帳作

業。另賠償規定依「臺中

市和平區立圖書館閱覽須

知」辦理。 

2、 外借無法追回圖書資料：

因外借致遺失或污損等無

法追回時，逾5年仍未歸

還，得辦理外借無法追回

報銷清單並公告，至公告

日止該圖書資料得列為報

銷清冊，辦理圖書報銷報

廢及財產減帳作業。 

3、 因天災意外事故等不可抗

力因素滅失：凡館方或外

圖書資料報銷申請時機、適用範圍及

作業流程。 



借讀者遭受天災、意外等

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館藏

失，應檢附簽准文及相關

圖書受損等資料，該圖書

資料得列為報銷清冊，辦

理圖書報銷報廢及財產減

帳作業。 

4、 開架遺失之館藏資料： 

經本館完成盤點清查作

業，最後歸還日超過五年

以上盤點未到之館藏，或

經本館完成盤點清查作

業，超過3次以上盤點未

到之館藏，應檢附盤點報

告，辦理圖書報銷報廢及

財產減帳作業。 

(三) 報銷流程 

1、 由本館彙整相關資料並建立

報銷清單，並擬簽申請報銷

審核，奉鈞長核准後會辦

「圖書報廢報銷工作小組」

辦理查驗，查驗通過後由本

館簽辦報銷報廢事宜，並簽

會本所財產管理單位，於

「財產管理系統」產製「圖

書財產報廢單」，會簽本所財

產管理單位(行政課)及主計

室陳核。 

2、 奉核准後，本館於「館藏資

訊系統」執行報銷作業，本

所財產管理單位(行政課)於



收到核准報銷報廢簽呈影本

及「圖書財產報廢單」後，

協助至「財產管理系統」執

行財產減帳作業。 

八、圖書資料報銷/報廢且完成財產減帳 

    後，其有殘餘價值者，得由本所清潔 

    隊辦理回收作業，並將回收金解繳公 

    庫; 或由本館配合閱讀活動及藝文活 

    動進行贈閱，或以二手書販售方式推 

    廣並將收入金解繳公庫，以提高報廢 

    圖書活化利用。 

圖書報廢/報銷之回收等收益或活化

再利用。 

 

九、本要點經區務會議通過後，由區長發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其他事項 

 



臺中市和平區立圖書報廢報銷注意事項 

115 年 2 月 12 日第 1 次區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下稱本所)所屬和平區立圖書館（下稱本館）為使館藏空

間更有效利用，維持館藏資料之新穎性及適用性，並提升服務品質，定期淘

汰過時及破損不堪等館藏資料，依據圖書館法及參照臺中市立圖書館館藏發

展政策等相關規定，特訂定「臺中市和平區立圖書館圖書資料報廢報銷要

點」(下稱本注意事項)作為館藏淘汰之依據。 

二、 本注意事項適用範圍：包括經登錄典藏列入財產之一般圖書、參考書、期刊

等印刷資料，及視聽資料、電子出版品等非印刷資料，皆應依本注意事項辦

理。 

三、 本注意事項所稱報銷報廢及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一) 報廢：圖書資料失去典藏價值所採行館藏淘汰之程序。 

(二) ：圖書資料經確認滅失所採行館藏減帳之程序。 

(三) 報廢/報銷工作小組：於簽辦年度盤點工作時，由館長指派業務承辦人  

   及會同查驗人員，依規定辦理書面或現場查驗。 

四、年度報廢報銷上限： 

(一) 本館圖書資料依據「圖書館法」第十四條規定：「圖書館如因館藏毀損滅

失、喪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用者，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百分之三範圍內，得

辦理報廢。」因此，本館依當年度館藏量計算報廢圖書量上限，並簽奉核定後

辦理。 

(二) 有關報銷規定，依據本注意事項圖書資料報銷內容辦理。 

五、圖書資料報廢 

(一) 報廢原則：使用十年以上之館藏資料，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以報廢。 

1、 內容不符合館藏發展政策或有特殊原因者。 

2、 內容過時參考價值低者或陳舊已失效。 

(1) 各類升學就業考試用書。 

(2) 各種具時效性之資訊科學圖書。 

(3) 各種曆書、統計、指南、工商名錄、機關學校年度概況及各類小

冊子(不滿五十頁零星出版、裝訂簡陋，內容以宣導為主的出版品)

等圖書及出版品。 



(二) 內容錯誤過時或經使用超過五年以上之圖書資料。 

(三) 嚴重殘缺、破損致無法閱讀之圖書。 

(四) 字體過小，印刷粗糙不易閱讀且有新版可取代者。 

(五) 視聽資料影音品質不佳，無法辨識讀取者。 

(六) 市面上已無生產可讀取之機器， 且館內有較新媒體形式之視聽資料可供

借閱者。 

(七) 違反著作權法之圖書。 

(八) 館藏內有過多之複本，且超過五年無人外借者。 

(九) 館藏特色裝訂期刊已逾五年，且超過五年無人外借或破損致影響閱讀

者。 

(十) 不符合「連續性出版品保存原則」及逾保存期限之期刊。 

(十一) 不符合「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之政府出版品。 

(十二) 已失去其時效性及已有新版可取代或無相容存取系統之電子資源。 

(十三) 已入館藏新版資料涵蓋舊版者。 

六、報廢程序： 

(一) 報廢時程：每年得辦理 1 次，依據本館簽准之年度報廢/報銷計畫期程辦

理。 

(二) 報廢流程： 

1、 由本館彙整符合第五條規定者之報廢報銷資料清單，簽報機關首長

並得指派本所財產管理單位(行政課)及主計、政風，會同本館工作小

組辦理查驗，查驗通過後，由本館將年度盤點報廢資料清冊，會送

財產管理單位辦理報廢及「財產管理系統」之財產減帳作業。 

2、 另財產管理單位完成「財產管理系統」圖書財產減帳後，則本館至

「館藏資訊系統」辦理報廢資料清冊之報銷作業。 

七、圖書資料報銷 

(一) 申請時機：每年得辦理 1 次，依據本館盤點作業簽准之年度報廢/報銷計

畫工作辦理。 

(二) 適用範圍： 

1、 外借遺失汙損賠償之館藏資料 

本館受理讀者圖書資料遺失賠款，該圖書資料得列為報銷清冊，辦理圖

書報銷報廢及財產減帳作業。另賠償規定依「臺中市和平區立圖書館閱



 

覽須知」辦理。 

2、 外借無法追回圖書資料 

因外借致遺失或污損等無法追回時，逾 5 年仍未歸還，得辦理外借無法

追回報銷清單並公告，至公告日止該圖書資料得列為報銷清冊，辦理圖

書報銷報廢及財產減帳作業。 

3、 因天災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滅失 

凡館方或外借讀者遭受天災、意外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館藏失，應檢

附簽准文及相關圖書受損等資料，該圖書資料得列為報銷清冊，辦理圖

書報銷報廢及財產減帳作業。 

4、 開架遺失之館藏資料 

經本館完成盤點清查作業，最後歸還日超過五年以上盤點未到之館藏，

或經本館完成盤點清查作業，超過 3 次以上盤點未到之館藏，應檢附盤

點報告，辦理圖書報銷報廢及財產減帳作業。 

(三) 報銷流程 

1、 由本館彙整相關資料並建立報銷清單，並擬簽申請報銷審核，奉鈞

長核准後會辦「圖書報廢報銷工作小組」辦理查驗，查驗通過後由

本館簽辦報廢報銷事宜，並簽會本所財產管理單位，於「財產管理

系統」產製「圖書財產報廢單」，會簽本所財產管理單位(行政課)及

主計室陳核。 

2、 奉准准後，本館於「館藏資訊系統」執行報銷作業，本所財產管理

單位(行政課)於收到核准報銷報廢簽呈影本及「圖書財產報廢單」

後，協助至「財產管理系統」執行財產減帳作業。 

八、圖書資料報銷/報廢且完成財產減帳後，其有殘餘價值者，得由本所清潔隊辦 

    理回收作業，並將回收金解繳公庫; 或由本館配合閱讀活動及藝文活動進行 

    贈閱，或以二手書販售方式推廣並將收入金解繳公庫，以提高報廢圖書活化 

    再利用。 

九、本要點經區務會議通過後，由區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